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食堂服务外包项目基本情况

第一篇  项目技术规格、数量及质量要求
1、 [bookmark: _Toc499571489][bookmark: _Toc498792110][bookmark: _Toc506365122]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本项目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食堂外包服务项目，由经营方全面负责三个院区（设施设备均已配置齐全）的人员、食材、安全等管理工作，负责提供厨房员工和服务人员，负责食材采购、餐饮服务、日常安全管理，做到及时、卫生、安全、营养、热情、周到，并接受需求方的监督考核。
（一）场地情况：
1.大渡口院区食堂位于重庆市主城大渡口区金桥路12号，总面积约800平方米，目前开放住院床位约200张，2026年底预计二期开业新增床位约450张，食堂场地可直接投入使用。
2.大公馆院区食堂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七村50号，总面积约150平方米，目前开放住院床位约150张，食堂场地可直接投入使用。
3.黄水院区食堂位于重庆市石柱自治县黄水镇莼乡路287号，每年夏季开业，分上下两层楼，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食堂场地可直接投入使用。
（二）就餐情况：
1.职工和病员餐区：按需求方要求提供套餐和点餐，套餐可选择不同荤素组合方案，针对病员提供各类营养餐等。
2.其他接待用餐服务：采取桌餐、自助餐、汤锅、火锅等形式，菜单、价格按照需求方和接待方要求确定；
3.需求方要求的其他用餐服务。
[bookmark: _Toc429584806][bookmark: _Toc429584853][bookmark: _Toc15405][bookmark: _Toc506365123][bookmark: _Toc498792111][bookmark: _Toc499571490]二、服务需求
（一）供餐种类及标准：
1.职工和病员餐区：按需求方要求的用餐标准提供早、中、晚三餐用餐服务；
2.其他接待服务：做好接待用餐服务（包括节假日的早、中、晚餐等）。
（二）菜品要求：
1.经营方保证菜品加工制作过程符合食品质量卫生相关要求。
2.实行菜谱审核制度。经营方必须在每周五前将下一周菜谱交由需求方进行审核；接待工作餐应提前将菜单交订餐单位进行审核。
（三）人员岗位设置及要求：
[bookmark: _Toc490234672]人员配备应包括以下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厨师、服务员及经营方需配备的其他人员，由经营方明确每类所需的工作人员。
1.行政管理人员：全面负责食堂、接待食堂的日常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厨师、服务人员的工作。
2.厨师：厨师长须具有中级（二级）厨师以上资格证书，厨师均须具有厨师资格证且至少有一名川菜系以外的厨师。
3.食堂服务人员：年龄合适，形象气质好。
4.服务员上岗前，须经需求方审验年龄、文化程度、气质形象等。
5.所有人员要求身体健康，并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相关体检费用由经营方负责。
6.员工须统一着装，服装费用由经营方负责，工作时衣着形象卫生整洁，服务热情周到、礼貌快捷。
7.经营方应对所有员工登记造册。
8.经营方须保证厨师、服务员等人员的稳定性，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换，必须经过需求方同意后方能更换。
（四）安全要求
1.严格执行有关食品卫生安全的法规及管理制度，确保食品安全、卫生，并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2.食堂所有经营管理和服务行为必须符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要求，必须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3.食品及菜品按规定留样备查。
4.做好食堂的安全防范，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厨房区域。
5.需求方有权对食堂的食品安全、菜品质量及设备维护等进行监督管理，并提出整改意见。
6.经营方负责制定和实施餐饮服务、安全管理、卫生防疫、节约能源等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措施，需求方有权对此进行监督，并对经营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7.经营方负责对食堂、厨房设施设备用品的安全管理，就餐完毕应及时对餐具清洗消毒后再存放，节假日后餐具应重洗，若发生丢失或人为原因损坏，由经营方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8.协助做好服务区域病媒生物防治工作。
9.建立设施设备使用和维修维护档案，负责做好日常维修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对地毯、座椅等设施定期进行清洁保养，保证服务区域整洁、美观，相关费用由经营方承担。
10.经营方对需求方交付使用的设施设备等用品建立清单，承包期满，需求方对照清单进行清点，如有损坏，须照价赔偿。服务过程中，如需增配餐厨用具，由经营方自行承担费用。
11.经营方负责做好员工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确保所属员工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所属员工因工作中操作不当造成事故或人身财产等遭受损害的，由经营方承担全部责任。
（五）管理要求
1.承接项目时，对所有场所、设施、设备进行认真查验，对物资进行详细清点，验收手续齐全；管理过程中，正确使用设施设备，建立维修保洁制度，规范使用餐厨用具等物资。
2.不得分包、转包。
3.按时供餐，做好就餐服务应急方案，确保在特殊情况下能正常就餐。
4.剩余饭菜禁止再次加工。
5.应对所有员工登记造册并按时缴纳社会保险等费用。
6.接受需求方对菜品质量和食堂管理的建议意见，并在48小时内予以回复整改情况。
7.需求方有权随时抽查企业资质证明、人员健康证明及从业资质证明。
8.提供的服务和人员配备不能满足就餐服务需求的，需求方有权解除合同。
9.服从需求方的其他安排。
（六）其他要求
1.经营方聘用的员工须无违法犯罪记录。
2.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安全事故为0。
3.就餐人员《满意度调查表》满意度须达到80%以上。

[bookmark: _Toc498792113][bookmark: _Toc506365125][bookmark: _Toc499571492]三、现场踏勘
[bookmark: _Toc506365126]本项目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经营方应自行对现场进行踏勘，现场踏勘产生的一切费用及安全责任由经营方自行承担。

第二篇  项目商务要求
[bookmark: _Toc21815][bookmark: _Toc499571494][bookmark: _Toc506365127][bookmark: _Toc498792115][bookmark: _Toc28722][bookmark: _Toc27354]一、服务期、服务地点及检查验收
（一）服务期：三年，经营方自负盈亏。如经营方考核、满意度达不到要求或在食品安全、服务质量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且不退还履约保证金。
（二）服务地点：大渡口院区：重庆市主城大渡口区金桥路12号
大公馆院区：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七村50号                    
黄水院区：重庆市石柱自治县黄水镇莼乡路287号
（三）监督检查：
根据需求方对餐饮服务的主要内容及要求，经营方应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好餐饮服务工作，满足需求方要求。
1.提供的餐饮服务内容与采购合同一致，达到规定的要求；
2.在提供餐饮服务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并保证餐饮服务工作正常运行；
3.完成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506365128][bookmark: _Toc498792116][bookmark: _Toc17698][bookmark: _Toc499571495]二、管理费报价要求
    本项目需求方每月按营业收入（包括食堂及超市）1%—5%的比例向经营方收取管理费及设备折旧费（约4000元/月），意向经营方可在此基础上自由报价。
[bookmark: _Toc29134][bookmark: _Toc506365129][bookmark: _Toc499571496][bookmark: _Toc498792117][bookmark: _Toc7861]三、收付款方式
（一）合同签订前经营方向需求方缴纳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二）营业收入通过刷卡等方式暂存到需求方账上，每月服务工作完成经需求方考核后支付给经营方。需求方在15个工作日内付款，年终决算等特殊情况除外。
（三）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经需求方对交付经营方使用设施、设备等用品进行验收后30天内无息退还给经营方。
四、其他建议与要求
1.食堂与超市一起交由经营方统一管理。
2.合同期内需求方按照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具体收取比例请意向经营方在服务方案中体现。
3.餐饮许可证由经营方负责办理。
4.每年扶贫采购额度由经营方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完成。
5.经营方自负盈亏，自行负责支付水电气费用。
6.经营方按照消防要求定期对食堂油烟机进行清洗。

第3篇  食堂饭菜售卖报价清单
1. 
	一、米饭、粥类

	序号
	品类
	投标限价（最高价）
	投标报价
	序号
	品类
	投标限价（最高价）
	投标报价

	1
	白米饭
	1元/份
	
	2
	蔬菜/红薯/南瓜/绿豆粥
	1.5元/份
	

	二、面食类

	3
	小面/酸辣粉
	6元/2两
	
	4
	抄手/水饺
	10元/2两
	

	5
	牛肉/肥肠/鸡杂/鸭掌
面/米线
	15元/2两
	
	6
	三鲜/肉丝
面/米线
	10元/2两
	

	三、包子、馒头、花卷类

	7
	馒头
	1元/个   
	
	8
	花卷
	1元/个
	

	9
	酱肉/酱肉包
	1.5元/个
	
	10
	素菜包
	1元/个
	

	四、蛋类

	11
	白鸡蛋
	2元/个
	
	12
	茶叶蛋
	2元/个
	

	五、炒菜。烧菜类

	13
	猪肉炒菜类
	6元/份
（约250g）
	
	14
	炒时蔬
	4元/份
（约250g）
	

	15
	土豆烧鸡
香菇烧鸡
板栗烧鸡
魔芋烧鸭
	8元/份
（约250g）
	
	16
	炒素菜（土豆丝/茄子/冬瓜/南瓜/胡萝卜/豆芽/木耳/山药等）
	5元/份
（约250g）
	

	17
	红烧牛肉/排骨/肥肠
	10元/份
（约250g）
	
	18
	干烧鲫鱼
豆豉鲫鱼
	12元/条（约5两）
	


备注：上述菜品仅为食堂供应基本保障，食堂经营不限于上表菜品。
[bookmark: _GoBack]2.每月向需求方缴纳营业额     %管理费，设备折旧费（约4000元/月）。

